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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暨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26日（星期一）13:00 

地點：5 樓階梯教室 

  出席者：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 

會議程序表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確定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1：增訂本校交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2：本校 114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書，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學務處照案執行。 

3：本校 114學年度協助校務酌減總節數分配，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教務處照案執行。 

(二)對上次決議案執行及其他校務推行情形之檢討 

  (三)校長校務報告 

  (四)各處室工作報告 

(五)家長會報告 

  (六)教師會報告 

四、提案討論 

五、臨時動議 

六、主席結論 

七、散會 

會議資料已於開會前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 暨 行政處室/對內行政公告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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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處  報  告】 

※ 教學組 

一、114學年度下學期第八節課後輔導，國、高中第八節及補救教學預計3/2開始上課， 

    確切上課日程與開班科目請參閱相關通知。 

二、114學年度新北市西區國中部英語文競賽預計於3/21(六)舉行。 

三、校內國中部國語文競賽預計於4/14(二) 辦理。 

四、本學期作業抽查日程:國中部預計於5/25~6/3辦理，高中部預計於6/5~6/12辦理，全 

    校作業總補抽查將於6/15-18辦理。 

 國七 國八  高一 高二 

5/25 

~ 

6/3 

數學、自然領域 6/5 

~ 

6/12 

數理科 

社會領域 社會科 

語文領域 語文科 

6/15~18 總補抽查 

五、配合正常教學辦法相關規範，若因課務需求而需要配課的老師(如：家政、童軍、健 

    教)，請授課教師務必按課表確實授課，不可利用配課科目之課堂時間，安排其他考 

    試或與該科目不相關的活動。團體活動時間(班會課)或彈性課程，亦不可被挪用為考 

    試。另外，彈性課程不可被挪為教授部定課程或測驗，作為領域「加課」之用。 

※ 註冊組 

一、114(上)學生異動概況，自 114/08/01 至 114/01/20 止，全校國中部學生共有 677 人。高

中部學生數共有 764 人，全校學生數有 1,441 人。 

二、各班在 114-2 新學期若有新增經濟弱勢或家長身心障礙之學生，再請導師隨時與註冊

組聯繫，並請學生附上證明文件，事關學生學雜費與午餐補助，再請導師多留意。 

三、請導師留意班上學生出缺席狀況，若有需要通報學生中途離校、長期缺課或是中輟者，

請至學務處確認缺(曠)課實際節數，填寫中途離校通報表，擲交註冊組通報。 

 (一)國中部 

1.強迫入學條例 (第 9 條)：適齡國民應入學而未入學、已入學而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

學校應報請強迫入學委員會處理。 

2.強迫入學條例 (第 8-1 條)：「中途輟學」指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 3

日以上。  

3.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 (第 8 條)：「長期缺課」指全學期累計達 7 日以上(49 節)，未

經請假而無故缺課。 

 (二)高中部 

   1.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中途離校學生，指未經

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 

2.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第 17 條):「學生於開學日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

並經通知而未於期限內回校辦理請假、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休學，學校應附具理

由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3.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5 條):「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C%B7%E8%BF%AB%E5%85%A5%E5%AD%B8%E6%A2%9D%E4%BE%8B&sca_esv=50bdd2a08bdd7bce&ei=OO5FadDtLvDV1e8P-vulgQU&ved=2ahUKEwiRo4y49sqRAxVY8DQHHfEMJBUQgK4QegQIAxAB&uact=5&oq=%E5%9C%8B%E4%B8%AD%E9%95%B7%E6%9C%9F%E7%BC%BA%E8%AA%B2+%E6%B3%95%E8%A6%8F&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GeWci-S4remVt-acn-e8uuiqsiDms5Xopo8yBRAhGKABSOM3UPsQWIQ1cAJ4AZABAJgBmQGgAZoMqgEEMTAuNrgBA8gBAPgBAZgCDqAC5wqoAgDCAgoQABiwAxjWBBhHwgIFEAAYgATCAg4QLhiABBixAxiDARiKBcICBRAuGIAEwgIdEC4YgAQYsQMYgwEYigUYlwUY3AQY3gQY4ATYAQHCAhEQLhiABBixAxjRAxiDARjHAcICDhAuGIAEGLEDGNEDGMcBwgILEAAYgAQYsQMYgwHCAg4QABiABBixAxiDARiKBcICIBAuGIAEGLEDGNEDGIMBGMcBGJcFGNwEGN4EGOAE2AEBwgICECbCAggQABiABBiiBMICBRAAGO8FwgIKEAAYgAQYQxiKBcICEBAAGIAEGLEDGEMYgwEYigWYAwHxBaEcuXFCtX_YiAYBkAYKugYGCAEQARgUkgcDOS41oAfkRLIHAzguNbgH4ArCBwcwLjYuNi4yyAdAgAgA&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ATIDkzgJ1A9YRTGTOXgefzqtrpwi5_y7i_pCNXsvo_6cewSKjrcdJ6D7GYD4bquHYaiv64mHP9pJgAKYJOZ6Kl1Fcb2gfRskx9Xc2jNxVnhnigjR2QUPc0JhWYPdlrZn0iACMML50vLSoXTwjzO3J_QV7uSASKKrsPXN6J6k-2rb5WzR-30_WfzmF1iSMBXAXl&csui=3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C%B7%E8%BF%AB%E5%85%A5%E5%AD%B8%E6%A2%9D%E4%BE%8B&sca_esv=50bdd2a08bdd7bce&ei=OO5FadDtLvDV1e8P-vulgQU&ved=2ahUKEwiRo4y49sqRAxVY8DQHHfEMJBUQgK4QegQIAxAB&uact=5&oq=%E5%9C%8B%E4%B8%AD%E9%95%B7%E6%9C%9F%E7%BC%BA%E8%AA%B2+%E6%B3%95%E8%A6%8F&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GeWci-S4remVt-acn-e8uuiqsiDms5Xopo8yBRAhGKABSOM3UPsQWIQ1cAJ4AZABAJgBmQGgAZoMqgEEMTAuNrgBA8gBAPgBAZgCDqAC5wqoAgDCAgoQABiwAxjWBBhHwgIFEAAYgATCAg4QLhiABBixAxiDARiKBcICBRAuGIAEwgIdEC4YgAQYsQMYgwEYigUYlwUY3AQY3gQY4ATYAQHCAhEQLhiABBixAxjRAxiDARjHAcICDhAuGIAEGLEDGNEDGMcBwgILEAAYgAQYsQMYgwHCAg4QABiABBixAxiDARiKBcICIBAuGIAEGLEDGNEDGIMBGMcBGJcFGNwEGN4EGOAE2AEBwgICECbCAggQABiABBiiBMICBRAAGO8FwgIKEAAYgAQYQxiKBcICEBAAGIAEGLEDGEMYgwEYigWYAwHxBaEcuXFCtX_YiAYBkAYKugYGCAEQARgUkgcDOS41oAfkRLIHAzguNbgH4ArCBwcwLjYuNi4yyAdAgAgA&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ATIDkzgJ1A9YRTGTOXgefzqtrpwi5_y7i_pCNXsvo_6cewSKjrcdJ6D7GYD4bquHYaiv64mHP9pJgAKYJOZ6Kl1Fcb2gfRskx9Xc2jNxVnhnigjR2QUPc0JhWYPdlrZn0iACMML50vLSoXTwjzO3J_QV7uSASKKrsPXN6J6k-2rb5WzR-30_WfzmF1iSMBXAXl&csui=3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C%B7%E8%BF%AB%E5%85%A5%E5%AD%B8%E6%A2%9D%E4%BE%8B%E6%96%BD%E8%A1%8C%E7%B4%B0%E5%89%87&sca_esv=50bdd2a08bdd7bce&ei=OO5FadDtLvDV1e8P-vulgQU&ved=2ahUKEwiRo4y49sqRAxVY8DQHHfEMJBUQgK4QegQIAxAD&uact=5&oq=%E5%9C%8B%E4%B8%AD%E9%95%B7%E6%9C%9F%E7%BC%BA%E8%AA%B2+%E6%B3%95%E8%A6%8F&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GeWci-S4remVt-acn-e8uuiqsiDms5Xopo8yBRAhGKABSOM3UPsQWIQ1cAJ4AZABAJgBmQGgAZoMqgEEMTAuNrgBA8gBAPgBAZgCDqAC5wqoAgDCAgoQABiwAxjWBBhHwgIFEAAYgATCAg4QLhiABBixAxiDARiKBcICBRAuGIAEwgIdEC4YgAQYsQMYgwEYigUYlwUY3AQY3gQY4ATYAQHCAhEQLhiABBixAxjRAxiDARjHAcICDhAuGIAEGLEDGNEDGMcBwgILEAAYgAQYsQMYgwHCAg4QABiABBixAxiDARiKBcICIBAuGIAEGLEDGNEDGIMBGMcBGJcFGNwEGN4EGOAE2AEBwgICECbCAggQABiABBiiBMICBRAAGO8FwgIKEAAYgAQYQxiKBcICEBAAGIAEGLEDGEMYgwEYigWYAwHxBaEcuXFCtX_YiAYBkAYKugYGCAEQARgUkgcDOS41oAfkRLIHAzguNbgH4ArCBwcwLjYuNi4yyAdAgAgA&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ATIDkzgJ1A9YRTGTOXgefzqtrpwi5_y7i_pCNXsvo_6cewSKjrcdJ6D7GYD4bquHYaiv64mHP9pJgAKYJOZ6Kl1Fcb2gfRskx9Xc2jNxVnhnigjR2QUPc0JhWYPdlrZn0iACMML50vLSoXTwjzO3J_QV7uSASKKrsPXN6J6k-2rb5WzR-30_WfzmF1iSMBXAXl&cs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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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因學生或其家

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數，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不納入計

算。學生缺課致影響課業時，學校應視其情形提供預警措施，並給予個別輔導。」 

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6 條):「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

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

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四、關於下學期應屆畢業生的資格審查流程，會先在三月份召開成績評量輔導會議，向畢

業班導師提出不符合畢業資格的預警名單，接著在五月中審核學生畢業資格以確認修

畢業名單。 

五、高一升高二的選班群(組)作業預計在下學期第二次段考後(5/18-5/22)進行，再請輔導處

及導師們協助輔導學生。 

六、自 113 學年度開始，新北市立高中獎助學金辦法修訂，請國中部導師多向學生宣導，

教務處也會於公開集會時說明。 

    (一)鼓勵完中國中部學生就讀高中部，提供錄取高一學生 2,000 元獎學金。 

 (二)新北市畢業國中會考成績 3A 以上或 5 科總積分達 23 分，就近入學並以本校為第

一志願者，得核發 3 萬元獎學金。 

※ 設備組 

一、114 學年度下學期教師用書及備課用書已請書商送到各位任課教師手上，如尚未拿

到或有任何疑問請洽設備組。 

二、114 學年度校內美術比賽，訂於 3/2~3/10 報名，3/12 (四)國中部比賽說明、3/13 (五)

高中部比賽說明會，5/22 (五)作品收件。 

三、115 學年度上學期的教科用書，請各科於 4/27-5/08 辦理評選事宜。 

四、國中部水火箭比賽，於 5/15 (五)辦理：國八第四節。 

五、預計 5/21 (四)辦理竹圍高中校園 OPENDAY 活動，向鄰近學區學校開放體驗課程

半日活動，後續再煩請行政與老師協助，感謝。 

六、專科教室保管人一覽表如附件___，若老師有需要使用該專科教室，請向保管人申

請，並填寫專科教室使用登記冊。 

附件____ 

114 學年度學科教室保管人一覽表 

專科教室 保管人 

 

專科教室 保管人 

陶藝教室（地下室） 蔡幸君 老師 學科教室 4（2 樓） 陳正君 老師 

生科教室（地下室） 李致穎 老師 地科教室（3 樓） 曹子文 老師 

理化實驗室 1（1 樓） 林麗娟 老師 表藝教室（3 樓） 蔡岳泰 老師 

童軍教室（地下室） 林義舜 老師 音樂教室（3 樓） 何翊嘉 老師 

理化實驗室 2（2 樓） 張瀠方 老師 藝文教室（3 樓） 郭庭竹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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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教室（2 樓） 翁許庭 老師 美術教室 1（3 樓） 葉素靜 老師 

家政教室（2 樓） 李  枚 老師 美術教室 2（3 樓） 張綺真 老師 

烹飪教室（2 樓） 李  枚 老師 角力教室 (3 樓) 蔡佩靜 老師 

電腦教室(綜合 2F) 林達陞 老師 柔道教室 (5 樓) 郭峻源 老師 

國中電腦教室 (2 樓) 李建偉 老師 體適能 1 教室(B1) 徐佑成 老師 

學科教室 1（5 樓） 鄭晏昀 老師 學科教室 2（3 樓） 葉柔言 老師 

學科教室 3（3 樓） 吳佳樺 老師   

 
請於借用、使用前，先行告知保管人並記得填寫使用登記冊(由保管人保管) ，若
出現衝堂等疑義，一律以借用時間先後為準。 
 

使用

規範 

學生應於上課鐘響前集合完畢，安靜進入學科教室，勿於室外逗留。 

各學科教室內之設備用品，在未經任課教師允許下，切勿使用與移動。 

請勿於學科教室內奔跑、嬉戲，或有動作過大之行為。 

請勿任意搬移各學科教室的硬體財產設備。若有移動請於使用畢後歸還原教室。 

實驗器材、教學設備若有所損毀，請務必告知各教室保管人。 

學科教室內有任何教學設備之需求，歡迎隨時提出，設備組會協助爭取。 

請各任課教師指導學生，於課程使用完畢後做基本整潔維護工作。並要求學生

勿留任何東西於學科教室內。 

請於離開教室前，務必檢查門窗、電源是否確實關閉，借用之器材、工具是否

歸位。 

各教室之鑰匙，請於使用完畢後歸還各教室保管人。 

      學科教室需要你我的共同維護！       教務處設備組 

※ 試務組 

一、本學期段考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第一次段考日期: 3/30(一)、3/31(二)，試題繳交期限：3/19(四) 

    (二)第二次段考日期：5/13(三)、5/14(四)，試題繳交期限：4/30(四) 

       (高三) 4/30(四) (國九)4/29(三)、4/30(四)，試題繳交期限：4/20(一) 

    (三)第三次段考日期：6/25(四)、6/26(五)，試題繳交期限：6/12(五) 

                   (高二)6/16(二)、6/17(三)，試題繳交期限：6/8(一) 

    (四)命題教師:請各領域於第 1 次領域會議時排定命題教師。命題教師繳交試題時，請

務必連同答案(含電子檔)、雙向細目表以及審題會議記錄一併繳交至試務組 (審題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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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繳交一份即可)，也請老師們於考後繳交試題檢核表，以利相關試務工作的進行，謝

謝老師們的合作。 

(五) 試題格式：請以試務組寄送之 WORD 格式進行編修，以便試卷印製及核對。 

二、模擬考試日程： 

    (一)本校高三下學期舉辦二次模擬考 

        1.第一次模擬考時間：2/24(二)。 

        2.第二次模擬考時間：5/06(三)。 

    (二)本校九年級下學期舉辦二次模擬考 

        1.第一次模擬考時間：3/3(二)、3/4(三)。 

        2.第二次模擬考時間：4/21(二)、4/22(三)。 

三、補考日程 

    (一)高中部補考時間：114(下)補考：(高一) 7/2(四)、(高二)7/3(五) 

                       114(下)補考：(高三) 5/12(二)上午 

    (二) 七、八、九年級補考時間： 

                    114(上)補考(國九)2/24、2/25 第八節(綜合、藝術、健體、科技) 

                    114(上)補考(七、八、九)3/9(一)~3/13(五)第八節 

                    114(下)補考(國九)5/19(二)上午 

四、升學重要日程： 

    (一)高中 

       3/4(三)繁星推薦校內正式選填 

       3/2(一)~3/11(三)個人申請校內報名 

       3/2(一)~3/11(三)四技申請校內報名 

       4/20(一)~4/30(四)分科測驗校內報名(6/7 退報名截止) 

    (二)國中 

       2/23(一)~3/3(二)新北市專業群科特招第一階段校內報名 

       3/2(一)~3/6(五)台北市專業群科特招校內報名 

       4/7(一)~4/16(四)五專完全免試校內報名 

       5/4(一)~5/14(四)全國五專優免校內報名 

       5/18(一)~5/21(四)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校內報名 

       6/12(五) ~6/22(一)五專分區免試校內報名 

       6/18(四)~6/25(四)基北區高中職免試校內報名 

五、國中部段考考程預排(高中部考科變動較大，暫不預排) 

        

       

114-1國中部考程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一次 第一天 自習 數學 自習 國文 自習 歷史 自習

第二天 英文 自習 地理 自習 公民 自習 自然

第二次 第一天 自習 自然 自習 公民 自習 英文 國寫

第二天 地理 自習 數學 自習 國文 自習 歷史

第三次 第一天 自習 地理 自習 數學 自習 國文 自習

第二天 自然 自習 英文 自習 歷史 自習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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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國中部考程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一次 第一天 自習 歷史 自習 數學 自習 公民 自習

第二天 英文 自習 自然 自習 國文 自習 地理

第二次 第一天 自習 公民 自習 地理 自習 自然 國寫

第二天 數學 自習 英文 自習 國文 自習 歷史

第三次 第一天 自習 英文 自習 歷史 自習 國文 自習

第二天 地理 自習 數學 自習 公民 自習 自然  
 

感謝每一位老師的辛勞，預祝本學年各項試務工作一切順利！ 

※ 實驗研究組 

一、課程計畫： 

(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中部定必修課程計畫已完成上傳，待審查委員檢視，如需修改   

    的部分再請老師們協助修改，感謝各位國中部老師協助配合。 

(二)高中部 115 學年度課程計畫已完成填報，待審查委員檢視；另修訂 113 及 114 學年度 

    之高三多元選修新增「日本生活文化觀察實驗室」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已審查通過， 

    適用於 115 學年度起之高三生選課。 

二、教學計畫： 

    配合新學期家長日，請高中部教師於 115 年 2 月 26 日(四)前繳交新學期的必修教學 

    計劃，相關空白表格已寄至大家的電子信箱。 

三、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時程提醒： 

    請高中部任課教師留意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相關時程。 

(一)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上傳課程學習成果－至 2/6 止。 

(二)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至 2/26 止(請留意 114-2 開學後需選擇 

   「第 1 學期」的課程進行認證)亦可於年節前先行認證完畢。 

(三)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課程學習成果上傳－至 7/10 止；高三為 4/6 止。 

(四)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認證課程學習成果－至 7/17 止；高三為 4/8 止。 

(五)114 學年度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勾選(一學年勾選 6 件)－9/2-9/4 止；高三為 4/10- 

    4/12 止。 

四、高中自主學習： 

(一)本學期辦理 114-1 學生自主學習期中成果發表，感謝評審老師與指導老師協助評審工 

    作。 

(二)114-2 高一、高二自主學習第一週為 01/22(四)補課日。 

(三)高一、高二申請個別指導自主學習之學生(個人/小組)務必於下學期 5 月底自主學習 

    結束時繳交自主學習成果；例行辦理之自主學習成果競賽為自由報名參賽(約於 5 月 

    底)。 

五、重補修重要時程提醒： 

    114 學年度高一、高二重補修開課期間為 7/13-8/14，相關時程：報名時間 7/7- 

    7/8、繳費時間 7/13-7/17、開課名單公告 7/10(五)，感謝大家一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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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務  處  報  告】 

※ 訓育組 

一、幹部訓練 

本學期幹部訓練時間訂於第一週 2/23(一)及 2/24(二)午休(日程及地點如附件一)，煩請

導師提醒班上幹部準時出席，當日學生若請假要找代理人出席或請於當週自行找組長

報到。另國九、高二、高三班級請選出一名畢典籌備委員，負責協助籌辦 114 學年度

畢業典禮，高二畢籌會另行組訓。 

二、校外教學 

 (一)七年級校外教學於 3/9（一）舉行，於 3/5(四)早自習行前說明。 

 (二)高二畢業旅行預定於 6/23(二)-6/26(五)辦理，於 6/17(三)第七節辦理行前說明。 

三、學生教育儲蓄戶及急難救助金(原仁愛基金專戶停用，改設立捐款子目代號，詳如提案) 

班上若有經濟弱勢或有急難救助需求同學，欲申請教育儲蓄戶(附件二)或學生突發變故

緊急扶助金申請書(附件三)補助者，煩請導師於 3/20(五)前將申請表送至訓育組，請導

師協助確認該補助未有重複申請狀況。預計於 4/13(一)辦理資格審查會議，為使案例順

利上架募捐，請各班導師務必即早調查。（補助辦法及申請表格請上學校網站下載:首

頁/學生事務專區/學生急難救助或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請申請案例之導師列席會議或

補充案例資訊，以利審查） 

四、本學期國中部學校班級行事及高中部班週會活動一覽表，詳如附件四。學校與班級行

事記錄簿及班週會記錄簿由各班學生自治會代表負責填寫，並於隔週一中午午休前繳

回訓育組，請導師務必查閱之後簽名；國中部若有品德教育影片欣賞，請導師協助播

放影片，學習單繳交時間比照週會記錄簿辦理。 

五、導師請假職務代理排任表，詳如附件五。請各班導師請假前務必覓妥職務代理人。 

六、本學期導師會報日期為： 3/20（五）、4/24(五)、5/22(五)；國中部第三節、高中部第四

節，地點皆為第一會議室。 

七、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註冊日流程如下：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註冊日流程 

11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場地 

07：40~08：00 發放國中聯絡簿 國中導師／各班教室 

08：10~09：00 
大掃除 

         (教室+內外掃區) 
任課教師隨班／各班掃區 

09：10~10：00 

始業式 

各項重要議題宣導 

(高三在原教室) 

各處室／4F 活動中心／任課教

師隨班 

10：10~11：00 
高一、國八:公訓/隔宿行前說明 

  其它年段:正式上課 

高一、國八:活動中心/任課老師 

其它年段:各班教室／任課教師 

11：10~12：00 正式上課 各班教室／任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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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活動組 

一、學習歷程檔案：  

(一) 高中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多元表現」項目每學年上傳件數為「20」件，勾選「10」

件，請各班導師協助提醒各班同學於期限內上傳完畢。 

(二)請高中部老師特別留意，煩請於115年3月6日（五）前將各班班級幹部及小老師登錄

至校務行政系統，以完成學習歷程檔案基本資料之彙整及建置。 

二、服務學習 

(一)國中部：請導師務必於期限內登錄學生所完成之服務學習時數，感謝您。 

1.國九：114學年度第1學期補登錄開放時程：自115年2月1日至115年2月27日止。 

2.國七、國八：114學年度第1學期補登錄開放時程：自115年2月1日至114年2月27日止。 

             114學年度第2學期登錄時程：自115年2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止。 

3.請提醒學生善加運用寒假返校打掃時間，以取得服務學習時數。 

(二)高中部：學生服務學習紀錄卡將於 114 年 3 月 9(一)進行結算統計，說明如下： 

1. 高三部分：每學期完成六小時服務時數，並完成三個學期，獲服務學習合格證書。 

2. 高一、二部分：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完成 30 小時以上服務時數，獲頒服務學習獎勵

證書。 

3.請高中部導師提醒學生於結算統計前，將服務學習紀錄卡填寫完成後，由班代收齊繳

交至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三、隔宿露營及公民訓練活動 

(一)活動時間：115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三、四)。 

(二)活動地點：龍門露營地。 

(三)行前說明會： 

1.老師：01/19（一）12:00 (附便當) 於第一會議室進行。 

2.學生：02/23（一）始業式後於活動中心進行。 

※ 衛生保健組 

一、早午餐補助 

1.本校 114 學年度下學期學生早餐暨午餐補助申請表已於 115/01/13(二)收取完畢，謝謝  

各班導師協助，再請各班導師協助確認學生是否依照規定使用中央餐廚及早餐卷，如無 

需求者可停止其補助，另如學生家庭突遭變故者，有需要申請早餐或午餐補助隨時可聯 

繫衛生組辦理申請事宜。 

2.新北市 114 學年度下學期早餐卷發放方式為電子方式至四大超商領取，衛生組會統一向 

申請早餐補助的學生說明，另班上有申請早餐補助的導師也可在校務行政系統的「餐

食券管理」了解學生的使用情況。在此公告教師版管理說明及家長版領取說明連結的

QR Code，並已公告於校網右側的健康促進校園專區。 

 (1) 餐食券管理說明-教師版                (2) 餐食券領取說明-家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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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餐廚 

1.本校因班級數為五十班以下，故依新北市教育局規定供餐方式為「以班級為單位每月輪 

餐」，而本學期二月份及三月份由新北食品供餐，四月份由愛欣食品供餐，依此類推。 

2.營養午餐水果配合淡水區群組為每周三、五供應，另依據教育局採購範本規定，午餐費 

用如至金融機關或超商繳費，手續費由家長自行吸收，至午餐秘書繳費無須繳交手續費， 

另外如需退費或停餐請於 2 個工作天前辦理。 

三、垃圾及資源回收 

1.開學後各班外掃區落葉較多或打掃廁所之班級衛生組會提供一般垃圾袋，請各班自行派 

員至衛生組領取。(各班內掃不發放班級垃圾袋，請將垃圾桶內垃圾直接帶至回收室丟

棄或自行購買班級垃圾袋) 

2.外掃區落葉及一般垃圾請帶回班上分類處理。(落葉視為一般垃圾) 

3.請各班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分類，並於每天下午的打掃時間將垃圾及資源回收物帶至資源 

回收室回收。(資源回收室於甲梯地下室一樓) 

4.廢棄容器資源回收三步驟： 

  (1)沖 (2)踏 (3)分類(吸管為一般垃圾)。 

5.可回收物品項目及概述： 

  (1)紙類：各種紙類(需攤平) 

 (2)紙容器類：鋁箔包、紙杯、紙餐盒…等。 

  (3)保特瓶類：保特瓶須沖洗乾淨後壓扁(瓶蓋及瓶身包裝紙不必去除)。 

(4)塑膠類：各種塑膠容器。 

  (5)金屬類：鋁罐、鐵罐、各種金屬製品。 

  (6)玻璃類：各種玻璃及容器。 

  (7)保麗龍：廢包裝用保麗龍緩衝材。 

  (8)家電資訊物品：電子電器、資訊物品、小家電。 

  (9)雜項類：照明燈、電池、光碟、充電器、舊衣。 

6.各班垃圾理及資源回收分類如下： 

  (1)一般垃圾(橘色桶子)               

  (2)鐵鋁罐､寶特瓶､塑膠類(藍色桶子) 

  (3)鋁箔包、紙杯、紙餐盒 (藍色桶子)   

  (4)廢紙類及其它(藍色方框) 

7.校內原則上不鼓勵使用免洗餐具，但若學生帶免洗餐具到校請依規定回收，勿隨意棄置。 

四、掃具分配 

衛生組將於幹部訓練時發放掃具清點紀錄表，煩請各班導師及衛生股長協助確認班上

掃具，若有不足及損壞的掃具，請於開學一週內向衛生組申請補發。掃具更換請領辦

法請參閱附件六。 

※ 健康中心 

一、近期流感疫情升溫，請尚未接種流感疫苗教職同仁與學生，盡早完成接種，施打至疫

苗用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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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鼓勵學生於寒假期間能自主健康管理，健康中心已發放健康自主管理表，如學生於

寒假期間前往眼科及牙科檢查，完成一科可獲嘉獎一次，兩科即兩次嘉獎。另寒假眼

科檢查之結果可做為 114 學年度下學期視力不良繳回之回條，請導師協助宣導如有完

成的同學請將就醫證明於開學後繳回至健康中心，感謝導師的協助。 

三、教育部國教署推動校園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方案，如本校女學生及同仁臨時急需衛生棉，

可至健康中心、學務處或輔導處領取。 

四、提醒同仁留意自身健康狀況，如有生病身體不適須就醫，也請導師提醒學生要留意自

身健康狀況，並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五、學生感染流感返校建議時間： 

  1.醫師有開克流感：因一次開藥為五天，故建議五天後才能返校上課。 

  2.醫師沒開克流感：建議退燒後 24 小時後才能返校上課。 

  3.以上兩項為返回學校上課建議指標，但學生仍有不適感，建議繼續在家休息，不適

感改善後再返回學校上課。 

※ 體育運動組 

一、校內競賽規程及資訊，下學期起可至用校網體育組專區【校內班際賽事資訊】公告查

詢。有關下學期體育賽事預告如下： 

(一)七年級：帶式橄欖球(操場)，於第二次段考過後在早自習時間舉行。 

(二)八年級：3 對 3 籃球(活動中心)，6/12 班會課(第三、四節)舉行。 

(三)九年級：排球比賽(光電球場)，於會考過後舉行。 

(四)高一：班際籃球賽(活動中心)。 

(五)高二：班際排球賽(光電球場)。 

(六)師生盃排球賽於 6/5 第五節班會課在光電球場辦理。 

(七)師生盃籃球賽 6/12 第 6、7 節在活動中心辦理。 

二、下學期游泳課時程預告：九年級於會考後，每個班上課一次；高三於 3 月初上課兩周，

每個班上課兩次，包含操舟體驗，請高三同學把握難得機會。 

三、高中部體育班升學資訊可至校網體育組專區【體育班升學輔導資訊】公告查詢。 

※ 生活輔導組 

一、114 學年第 2 學期防震防災暨逃生避難演練預定日期於下： 

(一)3/13 第 5 節高中部集會-防災教育宣導及預演。 

(二)3/17 早自習國中部集會-防災教育宣導及預演。 

(三)3/20 第 2 節 9:21 進行全校防震防災暨逃生避難演練(遇雨則改為就地掩護)。 

二、115 年度反毒入班宣導日期如下： 

 (一)1/23 第三、四節-九年級；第五、六節-高二。 

 (二)3/13 第三、四節-七年級；第六、七節-高三。 

 (三)3/27 第三、四節-八年級；第五、六節-高一。 

三、特定人員評估參考原則，請各位老師參考以下原則，並於 3 月 6 日前將認為有需要列

入特定人員學生名單提報至生輔組。 

 (一)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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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原則係協助學校提列特定人員參考，勿僅以單一行為或事項做為提列之考量依據。  

2.學校提列特定人員除參考本原則外，應依學生性格成長環境、經常往來對象、參與團

體、出入場所、生活作息、家庭功能、 就學或就業等情形進行綜合評估；並透過關懷及

輔導等作為， 協助學生改善相關行為或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行為樣態：  

1.曾遭查獲進出不當場所者。  

2.經常深夜逗留不當場所或深夜在外遊蕩者。  

3.長期缺曠或無原因經常缺曠課 3 日以上者。  

4.與濫用藥物人員交往密切者。  

5.發現攜帶不明粉末、藥丸、疑似吸食用具到校者。  

6.有吸菸（或施用電子煙）、喝酒、吃檳榔習慣者。  

7.參加不良組織或不良藝陣活動者。  

8.經常性翹家者。  

9.常在校內、外糾眾鬧事或圍事、不服管教者。  

10.金錢使用習慣劇變者。  

11.校外交友複雜者。  

12.經「濫用藥物（毒品使用）篩檢量表」篩檢出高風險者。  

 (三)、家庭狀況：  

1.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有藥（毒）癮。  

2.兄弟姊妹或其他家庭成員有藥（毒）癮。  

3.家庭成員關係紊亂、功能不佳、衝突、疏離、支持系統變化或薄弱，家庭關係需要接

受協助。  

4.家庭成員有不利處境需要接受協助。 

【總  務  處  報  告】 

※ 事務組 
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職員停車費收費期間自即日起至 3/6(五)止，請各位同仁依時限

繳費。 

二、為維護繳費同仁停車權益並顧及校園安全，總務處會巡查校內停放車輛，遇有陌生車

號之車輛將拍照存證並作進一步瞭解。請日後有換車的同仁(或當天臨時換車)即時至總

務處更新車號，也請各位同仁依規定停放車輛，感謝大家的配合。 

三、第 1 學期完成事項： 

    1、114 學年度高一公民訓練及八年級隔宿露營活動採購案。 

2、115 年庶務性工作委外勞務承攬採購案。 

3、115 年度販售業務委外經營案(1~7 月)。  

4、真善美大樓電力改善案。 

5、藝文領域專科教室設備更新案。 

四、本學期重要事項： 

    (一)教育局資本門建設學校經費(議員建議案)： 

      1、性別平等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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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觸控螢幕與雷板 

      3、校園路燈更新 

      4、至真樓專科教室冷氣更新 

      5、操場圍牆截球網 

    (二)綜合大樓二期工程可行性評估 

五、春節期間校園暫停開放日期：2/14(六)~2/18(三)。2/19(星期四，大年初三)恢復開放。 

※ 出納組 
一、114 下之註冊費繳費單，預計於 3/6(五)發放，繳費期限至 3/29(日)止，單據如有錯誤或

減免需改單，請持原單據洽註冊組或出納組辦理，減免身分係由註冊組認定。 

二、2~4 月午餐費及第八節課輔費繳費單將依調查名單後製單發放。     

三、煩請導師提醒督促同學應於繳費期限內完成各項費用之繳納，若發現有繳費困難的同

學，請向各業務承辦組或訓育組洽詢是否有符合申請條件之補助管道，讓各項繳費更

順利完成，感謝配合。 

四、宣導：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校園通 APP」有「學費 PAY」功能，敬請導師轉知並

鼓勵家長使用。 

※ 文書組 

一、新任文書組長：倪宇亭，預計 2/1 到職。 

二、提醒同仁寒假期間請假時要設妥代理人，並留意 LINE 行政群組訊息，也請各處室主

任協助督導。 

三、同仁如有包裹或信件郵寄至學校，皆統一由總務處文書組代收，因總務處場地限制無

法代管太久，請務必在接到文書組通知後，儘速至總務處領取。 

【輔  導  處  報  告】 

※ 輔導主任 

個案輔導的底層邏輯：   

戰術、戰略、模式、創新、 

時間軸、機率 

 

※ 輔導組 

1、國中部導師發現班級中有需要輔導處協助的個案，隨時可以與輔導老師聯繫，並於校務

行政系統「三級輔導轉介模組」填寫線上 A 表。另外提醒老師，需定期完成線上 B 卡輔

導資料的填寫，以利輔導老師了解個案過往的輔導紀錄。高中部導師發現班級中有需要

輔導處協助的個案，隨時可以與輔導老師聯繫，由輔導老師進行評估是否開案進行輔導。 

2、3 月 13 日(五)晚上六時至九時辦理本學期之家長日班親會，並辦理國中部的「十二年國

教適性輔導升學講座」與高中部的「大學多元入學適性輔導講座」，詳見附件的實施計畫。 

 高度情緒強度 低度情緒強度 

高度 

行為強度 

情緒一來停不下來 

 

演很大、看似無法控制 

低度 

行為強度 

內心澎湃洶湧 

外表一點事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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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中專輔教師下學期巡迴入班輔導課程(與輔導活動及健康護理課協同)： 

七年級─特教知能、八年級─親子溝通、九年級─壓力調適。 

4、 3 月 27 日(五)辦理七年級性別平等闖關活動(705-707)，再煩請導師屆時收信(學校電子

信箱)得知活動相關資訊，輔導處亦會發放相關紙本資料。 

5、5 月 8 日(五)辦理七年級母親節生命教育活動，由輔導處與國中部輔導教師合作辦理，

目前預計進行大負便便負重體驗，詳細內容下學期公告。 

6、 5 月 22 日(五)辦理高二憂鬱自傷防治講座，由外聘心理師陳幸嬋主講。 

7、 6/5(五)、6/12(五)分別辦理高一與七年級紫絲帶學堂(性剝削防治講座)。 

8、班上若有學生連續三天未到校完成請假手續者，請導師務必聯繫家長，必要時可偕同學

務處或輔導處進行家訪，告知家長中離(高中)與中輟(國中)通報規定，並即時向註冊組進

行通報，落實導師啟動通報之責任。另未達中離與中輟通報門檻者，但個案累積缺曠課

已達:高中 42 節、國中 49 節，導師亦需向註冊組進行長期缺課通報。 

9、輔導處季刊：輔導處規劃將於每學期發行兩份<輔導報報>季刊，由國高中專輔教師共同

創作編輯，有各種輔導相關主題、輔導知識充電站、以及輔導處辦裡的各項活動，內容

豐富精采，敬請期待! 

10、於校務會議宣導「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指引」，協

助同仁簡要認識相關倫理概念與專業界線。 

內容詳細如下： 

依 113 年 3 月 6 日修正發布之「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8 條規定：「（第 1 項）校長或

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

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第 2 項）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

不對等權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

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第 3 項）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

2 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管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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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組 

1、學生輔導資料表 B 卡全面線上化，請國中導師於「校務行政系統-學生輔導記錄」；高中

導師於「校務行政系統-高中職校務-輔導系統-訪談紀錄」進行線上填寫。每學期至少記

錄一筆與學生或家長的晤談或訪視等相關輔導內容，輔導處將於每學期結束後進行檢核。 

2、國中部技藝教育課程： 

(1) 新北市技藝競賽本校有 3 位選手參加，將會利用寒假及開學時至高職端加強集訓，並於

3 月 5 日參加各職群競賽。 

(2) 下學期技藝班有職群：商業管理職群。開訓日期為 3 月 5 日、5 月 28 日結訓；並於 2 月

26 日中午 12:30 在地科教室舉行技藝班行前說明會。     

(3) 114 學年度技藝班暨技藝社團成果展為 6 月 5 日第三、四節於第一會議室舉辦，歡迎全

校師生蒞臨指導。 

3、國中生涯輔導相關活動： 

(1) 九年級 12 年國教宣導講座：3/6(五)第四節對九年級學生適性入學宣導、3/13(五)家長日

對九年級家長宣講，主講人：楊憲勇主任。 

(2) 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3/21(六)。 

(3) 九年級多元入學宣導講座：馬偕護專(5/6)、淡水商工(5/25)來校辦理抽離式講座、竹圍高

中(5/27)，時間：12:30-13:00。  

4、若 7~9 年級國中導師、輔導老師及任課老師有與學生討論生涯規劃之內容，請協助填寫

於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以下簡稱手冊)：第 23 頁。並請學生將討論內容填寫於手冊第 24

頁。也請學生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期末將手冊帶回給家長填寫【家長的話】：第 25 頁。 

5、高中生涯輔導相關活動： 

(1) 高三模擬面試：4/24(五)下午 

※ 特教組 

1、1/21－1/23 需上下學期的課程，但資源班需排下學期的課表及 IEP 編寫，所以這 3 天均

停課，學生回原班上課，資源班於 2/23 正式上課。 

2、班級特殊生如需入班宣導或相關輔導諮詢請與特教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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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老師若察覺班上學生有特教疑慮，請盡快填寫 A 表轉介到輔導處輔導組。因為學生

要能提報鑑定，至少需要半年的觀察期，若到八下再提出，要到九上才能提報鑑定，可

能會影響到學生參加適性輔導安置的權益，而高中部也為相同情況，在高三 12 月會有身

障生升大學甄選考試，若沒有資格，則無法參加此甄選考試，影響其相關權益。所以請

老師若觀察班上學生有特教疑慮，請盡早提出轉介。且為了配合鑑定送件需求，特教擬

於 10 月與 3 月統一實施特教評估之測驗，所以請老師在上下學期有特教需求之轉介學

生，請配合上學期在 10 月提出，下學期在 3 月前提出轉介。 

【圖   書   館  報  告】 

※ 讀者服務組 

1、感謝同仁上學期接待日本廣島尾道北高校及姊妹校韓國安山江西高中來訪的協助，使接

待活動順利完成。 

2、國中部八年級國際教育課後班下學期將開放招生，上學期 16 人為種子學員，另招募 8

年級 14 名新成員，請導師及任課老師協助宣導。 

3、預計 3 月份有日本長野縣信州大學附屬松本中學校來訪，屆時將安排入班活動，由國中

八年級負責接待及課程交流活動，再請國中部老師予以協助，謝謝! 

4、圖書館寒假借閱書籍將於 1/12(一)開始，借閱歸還期限為 2/24(二)前。 

※ 資訊媒體組 

1、感謝同仁於 114/12/30 參加圖書館辦理生成式 AI 之教師研習，一共有 40 幾位同仁上線

參加，圖書館下學期將規劃辦理 NotebookLM 專場研習，歡迎大家上線參加。若有同仁

想利用領域時間辦理相關研習，請告知資訊媒體組，資訊組會協助媒合講師。 

2、下學期若有相關資訊設備或是軟體購買需求，請留意數位學習核心工作小組會議，後續

經費規劃與說明，皆會在該會議提出，感謝願意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老師。 

3、寒假期間將會進行各導師辦公室電腦主機與螢幕的汰換，再麻煩導辦同仁備份電腦上資

料。新電腦因資安規定，需安裝還原軟體，請日後將不刪除的資料存放於 D 槽，才不

會因為還原導致資料遺失。 

4、寒假期間學科 1、學科 2、學科 3、學科 4、表藝教室、美術教室 1 也會更換主機，請教

室保管老師記得備份重要資料。 

※ 採訪編輯組 

1、114 上國中部七、八年級閱讀競賽總成績結算，恭喜八年級：804、802、801；七年級：

701、704、703 分獲年級前三名。獎狀、獎品(修正帶)已於 115.1.2 集會時機頒發。 

2、國七、八及高一、二寒假作業---閱讀心得寫作。煩請導師、國文老師協助叮嚀同學用心

撰寫，嚴禁抄襲，開學收回批閱，並推出各班代表參賽選手，尤其高中部因開學日後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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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賽日程 115.3.10 未更改，直接壓縮校內選手之推舉、準備、上傳作業。所以請預先

因應(先預訂種子選手)。 

3、國七、八班級行動圖書館書箱，請同學妥善保管運用於寒假的心得寫作，並於開學後繳

回輪替。 

4、114 上高中部參加全國高中閱讀心得、小論文寫作比賽，成績優異。閱讀心得 43 人參賽，

共計獲 1 人特優、5 人優等、8 人甲等。小論文 2 組參賽，1 組優等、1 組甲等。感謝指

導老師辛苦付出。 

5、下學期 4/17(五)3、4 節，將於活動中心辦理國中部七、八年級『與作家有約』講座--陳

茻“讀經典幹嘛？閱讀經典教會我們的好事與壞事”。歡迎有興趣的師長踴躍參加。 

6、本學期國高中相關閱讀活動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閱讀活動日程表。 

【人  事  室  報  告】 
1、【提醒】子女教育補助費之申請期限：截止日為 3月 13日止，除國中、國小無須繳驗

證件外，請填具：(一)申請書 1份，(二)公私立高中（職）以上應繳驗學雜費收據正本，

如係影本應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轉帳繳費者，應併附原繳費通知單。又如係在

本校第一次申請時，請繳驗戶口名簿以確認親子關係，申請表請至本校網站下載或至人

事室領取。 

2、【提醒】115 年公務人員健檢名冊已 mail 通知，計 52 人符合資格，預算可申請人數 50

歲以上為 20 人(每年 4,000 元或 2 年 1 次 8,000 元)，40 歲到 50 歲為 31 人(2 年 1 次 4,500

元)，故請符合資格之教職員工預為規劃日期，於排定健檢日期後有預約單相關證明，

再至人事室辦理預算登記，並於健檢後 1 個月內完成核銷。 

3、116 年退休意願調查，已於 115/1/20 登記截止，尚未登記但有意願的教職員，請於 1/31

前至人事室填寫。 

4、【提醒】115 年符合資深優良教師，請於寒假期間先備妥審核資料(畢業證書、教師證、

服務年資及考核證明、敘薪通知書、留職停薪函等)，俾利通知時能備齊資料送審。 

5、【提醒】115 年有要參加市內外介聘之教師，請於寒假期間先備妥審核資料(戶籍資料、

畢業證書、教師證、服務年資及考核證明、留職停薪函及復職函等)，俾利通知時能備

齊資料送審。 

6、【提醒】寒假期間如有預計出國之教職員工，請事前提送出國請示單報備，並於線上請

假時上傳做附件及註記。 

7、【提醒】請教職員工每月撥空至差勤系統-個人差勤內查詢是否有未確認之加班時數，

請於加班查詢將日期調至 1140801 再點查詢。 

8、【提醒】代理教師補休時數請於聘期結束前請畢。 

9、【提醒】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員，請於課表確定後將課表同時送教務處及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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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提醒】請申請公假類別之教職員工，應於申請時上傳簽陳同意之公文及來函公文，

未按程序送件或附件不齊者，將逕予以退件。 

11、【提醒】依據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同

仁加班應經單位主管覈實指派，非因個人意願，並事前於線上差勤申請，事後上傳簽到

退表佐證，請各處室主管切實嚴格審核，不得浮濫。 

12、【重申】不得違法兼課兼職，114 學年度下學期如有受邀在外兼職情事之教職員，請

事前提出申請，非經同意不可在外兼職，相關法規如附。 

13、【重申】請假、給假等差勤管理相關規定，請同仁確依規定辦理。請全體同仁如因公

務請公(差)假或需請事、病假及休假等不在校時，應事先於線上申假經核准後(病假除

外)，始完成請假程序，方得離開，教師非僅只針對有無課務做依據，凡服務時間未在

校者皆屬辦理線上請假程序。未完成請假程序自行找人代課，依規定均以曠職、曠課論

處；如學生發生事故，尚須另負民、刑事責任，不可不慎！亦請各處室主任確實負起督

導之責。（檢附相關規定如附，請詳參） 

14、【宣導】大陸委員會函請協助宣導「常態化制度化查核軍公教人員不得在中國大陸設

籍、領用中共相關身分證件」，自 115 年 1 月 1 日軍公教人員常態化、制度化查核機制

正式施行後，無意願配合查核人員將進行列管，可經由 ecpa/MyData/不得具大陸戶籍、

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進行填寫。 

15、【宣導】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律諮詢專線（02）2382-6585，諮詢時段：

每週一下午 2 時至 5 時（遇國定假日暫停），諮詢方式：由輪值律師提供線上法律諮詢

服務，請參閱。 

16、【政風宣導】農曆春節期間為廉政工作重點宣導時期，請遵守「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

倫理規範」內容，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或飲宴應酬，除有本規範第 4 點

但書或第 7 點第 1 項但書各款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17、【宣導】市府提供員工協助方案，內容包括心理、法律、財務、醫療、職涯規劃及管

理等諮詢，同仁有前述需求時，可向人事室或逕撥(02)2960-3456 分機 4316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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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宣導】本校為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建立性騷擾事件申訴管道，並提供受僱者、派

遣勞工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處及處理措

施，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相關表件建置於本校表格下載區/人事室內，供教職員

工使用。 

19、【宣導】本校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使員工免受霸凌侵犯，安心投入工作，相

關表件建置於本校表格下載區/人事室內，供教職員工使用。 

附錄：相關法規 
(1)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 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

兼職。 

(2)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

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但於下班時間因從事或

參與社會公益性質之事務而依各該專業法規辦理相關事宜者，不在此限。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地區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

之虞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第二項第四款所定外 

國公司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之一： 

（一）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二）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

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 

（三）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

董事。 

（四）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

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事或監察人，除 

應符合第一項規定外，並應由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法人或公營事業，或其 

出資、信託或捐助之法人，就所投資之營利事業或該營利事業再投資營利事業，依法 

指派或遴薦教師代表其持有股份。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第二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第二項第四 

款所定外國公司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時，學校應主動公開教師姓名、兼職機 

構、團體或外國公司名稱及兼任職務等資訊。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所定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畫之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兼職，以兼任該研究計畫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四目所定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兼 

職，以兼任臨時性需要所設置職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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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五目、第六目及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出版組織兼職，以 

兼任顧問及編輯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新創之生技醫藥公司兼職，其相關兼職管理規範， 

應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前點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第五款所定企業、機 

構、團體或新創公司兼任下列職務；其相關兼職管理規範應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且非執行經營業務之職務。 

（二）為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得為該公司董事。 

(3)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2-5-7 條規定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 

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記過)。 

(4)教師請假規則 

   第 3 條：教師之請假，依下列規定：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七日；為調

適身心需要，得請身心調適假，每學年准給三日。請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

適假之日數，均併入事假計算。事假、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適假合計超過

七日者，應按日扣除薪給，其所遺課務代理費用應由學校支付。 

二、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得請病假，每學

年准給二十八日；其超過規定日數者，以事假抵銷，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女性教師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學年

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二）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經醫師診斷確有需要請假休養

者，於依規定核給之病假、事假及休假均請畢後，經學校核准得請延長病

假，其期間二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其延

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所定事假、家庭照顧假、身心調適假、病假、婚假、生理假、產前假、陪

產檢及陪產假及喪假得以時計。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每次請假應至少

半日。 

   第 13 條：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

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因陪產請陪產檢及陪產假、請娩假、流產假、二日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或

器官捐贈假，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因安胎事由申請

二日以上之假，除延長病假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亦同。但於分娩前先請之娩

假，不在此限。 

   第 14 條：教師請假，其課（職）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教師無法覓得合適代理人時，

學校應協調派員代理。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因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放假，所遺課（職）務由學校派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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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條：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

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

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 

(5)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在同一學年度

內曠課超過 2 節或曠職累計超過 2 小時、事、病假期間，未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

課，留支原薪，不給獎金及晉敘俸級。 

(6)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第 5 點，各機關員工

之加班，應視業務需要覈實指派，並於事前詳填加班請示單，詳述加班事由。每人

上班日之加班時數連同法定辦公時數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放假日及例假日不得超過

八小時，每月不得超過二十小時。 

【會  計  室  報  告】 

1、115 年度預算案編列數基金來源 1 億 7,777 萬 7 千元，基金用途 1 億 7,867 萬 7 千元本

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差短為 90 萬元，將移用以前基金餘額 90 萬元支應。115

年度預算案業經議會三讀審議通過，本校預算照案通過。 

2、114 年度仁愛基金收支情形 

上期結餘(114.01.01)$ 1,453,535 元 

本期收入 $ 296,013元(含教務處捐$3,000、學務處捐$2,073、吳佳靜捐$6,000、郭弘涓捐

$2,000、盧翠芬捐$30,000、許宗評捐$200,000、洪政舜捐$50,000、

高一忠、孝、仁班捐$940、竹圍高中志工隊捐$2,000) 

本期支出 $ 127,334 元 

本期結餘(114.12.31) $1,622,214 元 


